
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视频会议系统项目采购合同的 

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

易》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与建投数据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签订的视频会议系统项目采购合同的关联交易信

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 

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信人寿”）

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与建投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建投数据”）签订了视频会议系统项目采购合同，采

购相关视频终端等网络设备自用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交易标的物:视频服务器和终端等设备，交易总额为人

民币 10,583,000 元整（大写：壹仟零伍拾捌万叁仟元整）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建投数据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附属公司，中

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系我公司股东，属于我公司以股权

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建投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中国市场处于领



先地位的系统集成服务商，是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软硬件系统 

集成服务与代理销售相关信息化产品与设备的系统集成服

务商。主要经营领域包括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推广、技术服务；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；工程和技术研

究与试验发展；机械设备租赁；销售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

备、电子产品、通讯产品、机械设备等。在系统集成行业居

于市场领先地位。注册资本人民币65,000,000元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110108339670871L。 

（三）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

金额约为人民币 14,747,000 元（大写：壹仟肆佰柒拾肆万

柒仟元整）。主要为信息化建设相关的系统集成服务等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
本项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：按照商业原则，根据

公司集采中心招投标竞标的方式，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

价格或者收费标准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根据公司相关集中采购管理办法以及预算管理机制，进

行的招投标方式招投标入选供应商方式确定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 

人民币 10,583,000 元整（大写：壹仟零伍拾捌万叁仟



元整）。 

（二） 交易结算方式  

第一次：货到并经加电验收合格后，建信人寿在收到

建投数据提供的签收单及加电测试验收合格证明后三十

个工作日内，通知建投数据提供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并

于收到发票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70%，即人

民币 7,408,100 元整（人民币大写：柒佰肆拾万捌仟壹

佰元整）。 

第二次：完成安装并通过验收后，建信人寿在收到建

投数据提供的经建信人寿技术负责人确认的验收报告（建

信人寿总部和分、支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确定）后三十个工

作日内，通知建投数据提供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并于收

到发票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订单金额的 30%，即人民币

3,174,900 元整（大写：叁佰壹拾柒万肆仟玖佰元整）。 

（三） 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 

协议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双方盖章生效、履行期限

为 60 个月期限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本次交易经总公司相关部门审核及总裁室审批，于 2018

年 12 月 17 日获批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

经总公司相关部门审核及总裁室审批，同意与建投数据

签订《视频会议系统项目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同》”）。

《合同》约定了我公司与建投数据的交易范围、交易原则、

定价原则、运作方式、协议期限、协议变更和违约责任等内

容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。 

 

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2 月 17 日 

 
 


